
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
攀 枝 花 市 民 政 局
攀 枝 花 市 财 政 局

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税务局
关于印发《攀枝花市资助低保边缘家庭成
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》

的通 知
攀医保规〔2025〕5号

各县（区）医保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市医保事

务中心、市医保信息中心：

现将《攀枝花市资助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参加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 攀枝花市民政局

攀枝花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税务局

2025年9月30日



攀枝花市资助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参加城乡

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方案

为切实减轻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居民医保”）的缴费负担，维护其基本

医疗保障权益，防范因病致贫返贫风险，助力共同富裕试

验区建设，根据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

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攀府规〔 2022〕 3

号）、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攀枝花市健

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

（攀办规〔2023〕2号）和《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〈攀枝花市推进低收入人口常态化救助帮扶政策和防

止返贫帮扶政策衔接并轨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攀办函

〔2025〕37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

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健全多层次医疗

保障体系的决策部署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

同富裕目标，我市秉持“应保尽保、免申即享”原则，对

符合条件的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参加我市居民医保予以资

助。

二、资助对象及标准



民政部门认定的且处于有效期内的低保边缘家庭成

员，在参加我市居民医保时，个人缴费部分按50%予以资

助。

三、资助参保方式

对符合条件的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在集中征缴内参加我

市居民医保的实行差额征缴。若集中征缴期内已自行办理

参保并全额缴费的，可到县（区）税务部门或医保经办机

构申请退费。集中征缴期外动态新增且已参保缴费的低保

边缘家庭成员，次年按规定落实资助参保政策。

四、资金保障

所需资金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纳入本级财政预算，市

财政对三区补助35%，两县自行承担。

五、部门职责

民政部门负责参保对象的资格认定及数据推送；医保

部门负责资助参保登记工作；税务部门负责个人缴费事

宜；财政部门负责资金拨付与监督管理。

六、政策衔接

与其他资助参保政策有身份重叠时，按“就高不重

复”原则执行。

本实施方案自2025年11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2年。资

助对象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。国家、省有新规定

的，从其新规定。


